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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抽查复检 2020 年度

全区矿产资源储量报告的通知

各市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、各地勘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区矿产资源储量报告编制、评审工作，提升

各地勘单位、自然资源部门储量报告编制、评审工作质量，确保

报告中数据真实可靠、内容规范完整、结论准确可信、评审流程

合法合规，有效推进地勘行业诚信建设和健康发展，切实维护矿

产资源国家所有者权益和矿业权人合法权益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决定对 2020 年度全区各级自然资源系统组织评审通过的矿产资

源储量报告进行抽查复检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抽查复检范围

2020 年度（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1 日）全区各

级自然资源部门组织评审通过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（包括各类地

质勘查报告、储量核实报告、简测报告等），按报告评审单位，分

别随机抽选 10%的报告进行复检。

二、复检内容

（一）报告编写质量。主要核查报告编制单位营业执照中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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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范围是否包含矿产勘查相关内容，野外勘查工作、成果报告内

容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规程标准，报告相关的各类原始资料（测量

资料、探矿工程编录资料/总结、物探/测井技术工作总结、测试

资料、选矿试验等）是否齐全、真实、一致，资源量估算的合理

性和准确性等内容。

（二）评审工作质量。重点检查报告评审（备案）范围和权

限、申报材料、受理程序和时限、评审专家资格、专家抽选过程、

备案登记过程是否符合规定。

三、工作组及职责分工

抽查复检工作由厅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处统一组织，自治区矿

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具体实施，成立抽查复检工作组，由矿产资

源保护监督处、评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和行业专家组成，专家从

自治区地质矿产类专家库中按回避原则随机选取。

四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确定复检名单。五市自然资源局于 6 月 25 日前汇总上

报本级及下辖部门 2020 年度组织评审通过的各类矿产资源储量

报告清单（附件）。厅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处会同相关处室按照“双

随机一公开”原则，随机抽取复检报告和检查专家，并在厅门户

网站公开复检报告清单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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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开展复检工作。复检报告清单公布后，报告编制单位

和评审单位于 3 个工作日内，将报告和图件（一式三份）、相关

原始资料及评审过程资料提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复检。复检采取

会议形式，通过审阅报告、查看相关资料、交流研讨方式进行，

参会人员为抽查复检工作组成员。

（三）复检结果反馈。抽查复检工作组在复检结束后 10 个

工作日内形成审核意见，对复检报告编写质量及评审工作进行评

价，对存在问题提出整改建议，并反馈报告编制单位及评审单位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复检结束后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将向社会公告复检结果。对

拒绝配合检查、不提供或拖延提供相关材料的，今后不再受理该

单位编制的各类地质报告。对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报告编制单位，

一年内不受理该单位编制的各类地质报告。对存在故意隐瞒、弄

虚作假、涉嫌犯罪情形的，将严肃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联系人：谢雨阳 0951-5962086

附件：2020 年度市（县、区）矿产资源储量报告评审（备案）

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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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
2021 年 6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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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0 年度 市（县、区）矿产资源储量报告评审（备案）情况统计表
组织评审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时间：

序

号
评审文号 备案文号 报告名称 资源储量规模 提交单位 编制单位 评审专家 评审时间 评审结论 备注

填报人及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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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17 日印发


